南阳医专一附院公共卫生服务职能

南阳医专一附院是三级综合医院，承载着疾病预防、保健、基本医疗及大病救治等服务。在公共卫生方面其主要职责职能有：

一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聚集疫情调查处置

1.严格按照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和《河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》对医院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处置。

2.根据河南省加强疾控能力建设的相关要求，结合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，加强应急队伍建设，强化培训，应急队伍随时处于应急战备状态。

3.加强应急物资储备，结合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，规范采购、适当储备卫生应急物资，保障疫情防控需求。

二、加强传染病疫情管理和重点疾病监测

1.对到我院就诊的患者认真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、疫情诊断、日报告制度，每天专人专班负责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及时审核及报告，对重大疫情及时报告给分管的院领导及上报疾控部门。

2.加强对就诊者管理：发热患者、手足口病、麻疹、风疹、AFP等病例监测工作，及时发现疫情，防止疫情扩散。

三、认真贯彻国家免疫规划政策，有效建立免疫屏障

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和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执行，为辖区居民做好疫苗接种服务，有效建立免疫屏障。

1.对在我院出生的新生儿进行乙肝疫苗及卡介苗的及时接种工作。

2.免疫规划疫苗：对辖区内0——6岁儿童按照“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表（2025年版）”进行免疫规划疫苗（免费疫苗）接种。

3.非免疫规划疫苗：对辖区适龄人群开展非免疫规划疫苗（自费疫苗）如流感疫苗、乙肝疫苗、宫颈癌疫苗、肺炎疫苗等疫苗的接种工作。

4.医院设置有“狂犬病预防处置门诊”，对暴露后人群进行处置和狂犬疫苗的接种工作，每天24小时均可处置和接种。

四、认真开展卫生监测工作，保证卫生监测质量

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，对食源性暴发事件进行处置，并及时进行网络报告。

五、结核病防治工作、肺结核病人的管理

按照卫生部《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肺结核及疑似病例的管理和报告转诊，实行属地化管理和首诊负责制。规定要求，非定点医疗机构一旦发现诊断为肺及疑似肺结核病人（肺外结核和陈旧性肺结核除外），包括实验室确诊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肺结核患者，都应在规定时限内（24小时内）填写《传染病报告卡》网络报告，并转诊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。

六、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慢性病管理工作

1.为进一步完善慢性病防控工作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，针对到我院就诊的患者开展慢性病监测、管理及服务。

2.普及卫生保健常识，在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所开展健康教育，不定期组织完成公共卫生宣传月活动及世界无烟日、世界高血压日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、全国爱牙日及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等活动，帮助居民形成有利于维护和增进健康的行为方式。

3.对到我院就诊的患者开展18岁以上人员首诊测血压制度，积极发现高血压患者并及时推送到疾控中心，纳入各乡镇管理。

4.按要求开展死因监测工作，上报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。

5.开展肿瘤报告监测登记项目工作。

6.开展心脑血管疾病监测工作。

七、认真开展妇幼保健工作

1.孕产妇健康管理

医院成立有“产科安全管理办公室”，设置有围产期保健门诊，实施“五色管理”，极大的保障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。

对怀孕超过12周的妇女建立健康档案，发放“围产期保健手册”，并录入河南省妇幼健康管理平台，定期给予孕检和孕期健康指导。定期开展孕期课堂，讲授孕期相关知识。

免费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、《新生儿疾病筛査管理办法》，认真开展新生儿免费代谢性疾病筛査及听力筛查。

我院为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定点筛查、诊断、救治和随访单位。我院积极开展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、诊断、救治和随访工作。

2.儿童健康管理

对0——6岁儿童进行健康管理，建立健康管理手册，预约定期健康体检。对患有“艾滋病、梅毒和乙型肝炎”的孕妇所生的新生儿进行随访工作。

对5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实施监测并上报。
